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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

特殊類型教育（特殊教育、藝術才能班）課程綱要實施計畫 

一、依    據 

（一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。 

（二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類型教育（特殊

教育、藝術才能班）課程綱要配套計畫（以下簡稱教育部配套計畫）。 

（三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－身心障礙學生課程前導學校實施計畫。 

（四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－資賦優異課程前導學校協作計畫。 

（五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－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課程前導學校計畫。 

（六）教育部補助國民中小學辦理 107 學年度藝術才能班課程前導學校計畫。 

二、目    的 

（一）周延法規與組織，健全行政支援體系。 

（二）活化課程與教學，開展學生學習潛能。 

（三）充實資源與設備，完善學校環境建設。 

（四）分階宣導與增能，深化傳播推展效益。 

三、任  務 

（一）建立十二年國教課綱特殊類型教育行政體系縱向及橫向連結，並研修本

市特殊教育相關行政法規。 

（二）精進教師專業發展、活化課程及落實素養導向教學，提供學生適性學習。 

（三）整合並充實教學資源及設備，強化本市特殊教育品質。 

（四）辦理課綱宣導、課程推動、輔導與諮詢，深化本市特殊教育相關人員（行

政、教師、家長等）基本理念與內涵。 

（五）定期召開會議檢討各項核心工作，訂定學年度工作計畫，確實執行。 

四、辦理單位 

（一）諮輔單位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、國立臺北教育大學、臺北市立大學 

（二）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（以下簡稱教育局） 

（三）承辦單位：臺北市聽障教育資源中心（總彙辦，以下簡稱聽資中心） 

臺北市視障教育資源中心（以下簡稱視資中心） 

臺北市南區特教資源中心（以下簡稱南區中心） 

臺北市西區特教資源中心（以下簡稱西區中心） 

臺北市東區特教資源中心（以下簡稱東區中心） 

臺北市北區特教資源中心（以下簡稱北區中心） 

臺北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（以下簡稱資優中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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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協辦單位：臺北市立啟聰學校（以下簡稱啟聰學校） 

臺北市立啟明學校（以下簡稱啟明學校） 

臺北市立啟智學校（以下簡稱啟智學校） 

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（以下簡稱文山特校） 

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特殊教育輔導小組（以下簡稱國小特輔小組） 

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中特殊教育輔導小組（以下簡稱國中特輔小組）

臺北市高中特殊教育輔導團（以下簡稱高中特輔團） 

五、實施對象：臺北市（以下簡稱本市）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。 

六、實施架構 

本計畫依據教育部配套計畫，從「行政與組織」、「課程與教學」、「設備與

資源」及「研習與宣導」等 4 大面向，規劃：「組織運作」、「法規研修」、「前導

學校試行」、「課程發展」、「教學實踐」、「資源應用」、「充實設備」、「分階宣導」

與「增能研習」等九項核心工作，再針對「核心工作」發展 11 項工作項目及 19

項執行內容。課程綱要實施架構如圖 1，課程綱要實施計畫分工如圖 2，另依工

作項目執行內容 B-1-1-1 成立課程發展工作小組分工如圖 3。 



- 214 -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圖1  臺北市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類型教育（特殊教育、藝術才能班）課程綱要實施架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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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1 整合並推廣 
教學資源共享 

3-2 盤整並充實 
教學資源 

4-1 辦理宣導工作 

4-2 辦理增能研習
工作坊 

2-3 研發核心素養 
導向教學/評量示例 
2-4 強化特殊需求領
域課程、服務群課綱
及課程調整之教學
品質 

B-1-1-1成立特殊類型教育課綱推動小組，定期檢視

辦理情形 

B-1-2-1強化本市特殊教育輔導團 

B-1-2-2研訂特殊類型教育中之特殊需求及專長領域

課程輔導策略 

B-1-3-1訂定本市課程評鑑參考原則 

B-1-3-2訂定本市特教學校(班)課程計畫之備查原則 

B-1-3-3訂定本市「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

式實施辦法」之補充規定，督導學校建立成績評量

制度 

B-1-3-4訂定本市「特殊教育學校實施校長及教師公

開授課參考原則」 

B-1-3-5訂定本市分組及協同教學實施原則 

B-2-1-1推動各教育階段特殊類型教育前導學校協作

計畫，督導前導學校執行情形，並發展教學規範與

示例 

B-2-2-1督導學校建立課程計畫（特殊教育、藝術才

能班）自我檢核機制 

B-2-3-1發展各特殊類型教育課綱核心素養導向教學

/評量示例 

B-2-3-2發展各特殊類型教育課綱與個別化教育計畫

(IEP)/個別輔導計畫（IGP）結合運作之相關模組 

B-2-3-3鼓勵教師發展各特殊類型教育課綱核心素養

導向之教學/評量 

B-2-4-1督導本市學校調查並落實特殊需求領域開課

情形 

B-3-2-1調查並充實本市學校實施特殊類型教育課綱

所需設備需求情形 

B-3-2-2逐年編列特殊類型教育課綱推動所需經費及

申請經費補助 

B-3-1-1辦理優良教案、課程教學績優團隊獎勵及表

揚活動 

B-4-1-1辦理特殊類型教育課綱增能宣導，強化學校

課綱推動、輔導、諮詢等相關知能 

B-4-2-1辦理特殊類型教育有關教育局、學校行政人

員、教師及家長增能研習及工作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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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 各面向分工圖 

七、預期效益 

（一）順利接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類型教育（特殊教育、藝術才能班）

課綱，協助本市學校有效因應銜接。 

（二）精進師資課程教學，明定各工作項目及期程，優化學生學習成效。 

（三）落實推動各項配套措施，有效整合縱向及橫向資源，以支持學校課程運

作。 

（四）宣導本市課程政策，彰顯各校願景特色。 

八、經費：由教育部（局）、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或學校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 

九、獎勵：推動本案有功人員，專案辦理敘獎。 

十、本計畫經奉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臺北市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

特殊類型教育（特殊教育、藝術才能班）課程綱要實施計畫 

分工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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